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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.登入國土監測整合資訊網視窗
1. 透過行動裝置開啟網頁瀏覽器操作本系統，

並點選登入按鈕，網址為：
https://landchg.tcd.gov.tw

2. 輸入登入帳號。

3. 輸入登入密碼。

4. 點選「登入行動裝置」，進入〔國土監測
整合資訊網行動裝置版〕。

5. 登入系統前請確認您的行動裝置GPS定位
是否有開啟，以方便系統取得使用者的位
置，供圖台及導航功能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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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. 地圖操作視窗(1/3)
1. 如您是第1次登入行動裝置頁面則會出現Landchg.tcd.gov.tw 

要求使用裝置的位置資訊，選擇【允許】即可。

2. 使用者登入後，首先會進入地圖操作視窗(M)，若使用者不再
操作本系統，則可登出本系統。

3. 因行動裝置介面大小依廠牌及型號有所不同， 若【登出】被
隱藏，則按此按紐顯示。

4. 使用者可切換至變異點列表視窗(T)，以查看變異點列表清單。

5. 使用者可切換至查詢視窗(F1)，以縮小變異點查詢範圍。

6. 地圖操作視窗係以圖示方式呈現變異點分布，分別以下表示：

未回報 已回報 違規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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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. 地圖操作視窗(2/3)
7. 使用者點選該變異點時，則可預覽其詳細內容。

8. 預覽詳細內容：包括權責單位、期別、變異點編號、土地使
用類型、參考地籍、查證結果。

9. 導航：系統可於地圖上顯示自使用者目前所在位置到達特定
變異點的路線圖。

10. 回報內容：已回報變異點，可切換至詳細內容視窗，以查看
回報詳細內容。

11. 圖資下載：可切換至圖資下載視窗(I)以瀏覽變異點的詳細資
訊及各項圖資，並可顯示變異點範圍圖形於圖台上。

12. 查報：未回報變異點，可切換至變異點回報視窗(S)，以回報
變異點查證結果。

13. 可在地圖上以藍色小點顯示使用者目前所在位置，如紅色箭
頭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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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. 地圖操作視窗(3/3)

14. 可顯示基本圖層選單供使用者切換，並可
套疊輔助圖資。

15. 勾選【國土測繪中心地籍圖層】即可在圖
台上顯示地籍圖層，如圖上粉紅線及文字

16. 勾選【地政司整合資訊服務】後使用者可
在地圖上想要查詢的地方點一下，即可顯
示該點位置的地籍土地標示部資料

17. 地籍圖層

18. 地籍土地標示部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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Ｔ.變異點列表視窗
1. 變異點列表視窗係以文字方式呈現變異點清單，包括權責單

位、期別、變異點編號、土地使用類型、參考地籍、查證結
果。

2. 關閉即可返回地圖操作視窗(M)，以查看變異點的分布情況。

3. 導航：系統可於地圖上顯示自使用者目前所在位置到達特定
變異點的路線圖。

4. 回報內容：已回報變異點，可切換至詳細內容視窗，以查看
回報詳細內容。

5. 圖資下載：可切換至圖資下載視窗(I)以瀏覽變異點的詳細資
訊及各項圖資，並可顯示變異點範圍圖形於圖台上。

6. 查報：未回報變異點，可切換至變異點回報視窗(S)，以回報
變異點查證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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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1. 進階查詢視窗
1. 若使用者不執行查詢作業，則可按下 x 鍵，返回上一頁。

2. 輸入完成查詢條件後，點選送出查證鍵，執行查詢作業。

3. 若使用者為查報單位登入即預設查報狀態條件為未回報
變異點，非為查報單位則預設期別條件為最新期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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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圖資下載視窗
1. 進入圖資下載視窗後，若要回到上一個操作介面，可按下 關

閉 鍵，回到上一頁。

2. 圖資下載視窗內容包含詳細變異點資訊。使用者可以上下滑
動頁面，以查看更多與變異點回報有關的資訊；此外，使用
者將畫面捲動到最下面時，即可透過點選螢幕左右的<、＞
按鈕，檢視該變異點的各項圖資。

3. 將變異點範圍套疊在電子地圖上(如圖中紅色粗框範圍)，配
合使用者目前位置，即可得知是否到達變異點所在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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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異點內容
Google Map

KML 前期影像 後期影像 彩色航照 電子地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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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. 變異點回報視窗
1. 進入變異點回報視窗後，若要回到上一個操作介面，可按下 關閉 鍵，回到上一

頁。

2. 使用者可依現地勘查的結果，按頁面所顯示的變異點回報項目，逐一填寫對應
的內容。

3. 已上傳的變異點現地照片會逐筆陳列於頁面上的照片區塊內，內容包含照片縮
圖及照片描述。現地照片取得方式如下所述，使用者於確定照片後，可以文字
簡略描述其照片內容。

1. 按下【選擇檔案】即出現以下選項。

2. 相機：使用者上傳照片時，可以直接現地拍照。

3. 媒體：使用者上傳照片時，可以直接至行動裝置的相簿內選取。

4. 最後按下【開始上傳】即可完成照片的上傳作業

4. 使用者確定輸入的查報內容無誤時，可按下儲存鍵，立即上傳回報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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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單位

執行單位

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

 電話: 03-2807236

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城鄉發展分署

 電話: 02-2772-13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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